
法務部矯正署  函 

機關地址：333222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 180號 

電話：03-3206361 

傳真：03-3504371 

 

受文者：法務部矯正署○○監獄等 

發文日期： 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法矯署教字第○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附件：無 

 

主旨：受保護管束人○○○於假釋中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 條之 2 第○

款、第○款規定且情節重大，核予撤銷假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一、事實：受保護管束人○○○（性別、○年○月○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○○○）為刑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假釋出獄付保護管束之人，明知依

規定於假釋期間應遵守保護管束事項，竟多次未依規定至臺灣○○地方

檢察署報到或接受尿液採驗（○年○月○日、○月○日），經告誡、協

尋及訪視後，仍未能確實遵行；另於○年○月○日犯○○○違法行為，

經檢察官提起公訴。 
二、理由：受保護管束人確有說明一所列事實，有臺灣○○地方檢察署○年

○月○日○字第○號函、同署檢察官○○○起訴書及相關資料附卷可

稽，足認在保護管束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，情節重大。 
三、法令依據： 
（一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 條之 2 規定，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，

應遵守下列事項： 
１、保持善良品行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。 
２、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。 
３、不得對被害人、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。 
４、對於身體健康、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，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

者報告一次。 
５、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，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；離開在 10 日以



上時，應經檢察官核准。 
（二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 條之 3 規定，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

之一，情節重大者，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。假釋

中付保護管束者，如有前項情形時，典獄長得報請撤銷假釋。 
四、救濟方法：監獄行刑法第 121 條第 1 項規定，假釋出監之受刑人以其假

釋之撤銷為不當者，得於收受處分書之翌日起 10 日內向法務部提起復

審。同法第 137 條規定，法務部得將復審審議及其有關事項之權限，委

任所屬矯正署辦理。 

 
正本：○○○  君(戶籍地：郵遞區號○○○) 

副本：法務部保護司、臺灣○○檢察署、臺灣○○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、法務部矯正署○○監獄、本

署教化輔導組 

 


